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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保护案外人排除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
第２句建立了以案外人申请再审与案外人异议之诉为内容的二元救济体系。二元救济
体系将程序认定的正确性与实体权利的真实性绑定在一起，体现了民事程序法对实体

法的依附，这既不符合民事诉讼的结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又浪费

司法资源、增加当事人诉累，还会造成司法保护漏洞。二元救济体系应回归比较法通

行的一元救济体系：只要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不论其是

否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亦不论案外人的请求是否与原判决、裁定有关，均由案外

人异议之诉调整。在立法修改之前，司法可促成二元救济体系一元化。

关键词：案外人异议之诉　案外人申请再审　 “客体同一性”

　　民事执行法以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为强制执行的实体边界。但为了提高执行效率，避免被
执行人隐匿或转移财产，民事执行法遵循形式性原则，执行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时，只根据权

利外观判断其对财产的执行权限。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 〔２０２０〕２１号）第 ２条第 １款规定，只要是被执行人占有的或登记
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执行法院就有权直接采取执行措施。被采取执行措施的财产 （执行

标的）应在实体法层面属于被执行人，既不是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前提，亦不是执行措

施在程序法层面构成合法执行的要件。由于执行法院无法保证执行标的属于被执行人，程序法

层面的合法执行可能超越民事执行法的实体边界，因侵入案外人的财产范围而构成实体法层面

的不当执行。为解决这一问题，比较法的通行做法是，案外人只要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

行的实体权利，即可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阻止对该标的的强制执行，此即一元救济体系。〔１〕

与之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为案外人构建了二元救济体系：案外人 “认为原判

决、裁定错误”的，应申请再审；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应提起异议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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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较法通行的一元救济体系中，只要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
（例如所有权），不论案外人是否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亦不论其请求是否与 “原判决、

裁定有关”，都由案外人异议之诉提供救济。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我国法，二元救济体系是将

比较法上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调整范围一分为二，将其中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 （“认为原判

决、裁定错误”）的部分由再审制度来救济，“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部分则由案外人异议

之诉制度来救济。这反映了我国立法者不看重两种情形的共性，即两者都事关案外人对执行标

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而强调是否与原判决、裁定有关 （原判决、裁定是否有错

误）这一情形的特殊性。正基于此，我国立法者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不适合调整 “与原判决、

裁定有关”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情形，转而赋予案外人针对这种情形申请再审的

权利。二元救济体系因此独具中国特色，〔２〕属于民事诉讼法的本土资源。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独立的普通诉讼程序，其并不直接触及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效力，尤
其不否定原判决、裁定的合法性，而是直接在新的判决中宣告不得执行某项被卷入执行程序的

财产。该诉的胜诉要件亦是中性的，不是原判决、裁定本身确有错误，而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

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案外人申请再审，则直接针对原判决、裁定，强调其本身存在

错误，以撤销或变更原判决、裁定的方式阻止对案外人财产的强制执行。两相比较，案外人异

议之诉重在 “立新”，审判重心在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案

外人申请再审重在 “破旧”，审判重心在于原判决、裁定本身是否存在错误。二元救济体系作

为我国的立法创新，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否经得住推敲，能否融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其

若不是体系思维的产物，会在实践层面产生哪些问题？我国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是否确实无

法调整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情形？二元救济体系有无回

归一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析，并就教于方家。

一、案外人实体性执行救济的两种体系

　　 （一）我国案外人实体性执行救济体系的立法演变

　　１．再审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对立
　　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相关立法一般表述为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 （书面）异议”，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已对此提供相应的救济。根据该
法第１６２条，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若无理由，执行员可直接驳回；若有理由，执行
员应报院长批准后中止执行，再提交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最终决定是否终止执行。该条尚未引

入再审程序，但针对该条的释义已提议，“审判委员会认为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即决

定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解决”。〔３〕这说明，在涉及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与原判

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时，利用再审保护案外人的思路是有历史传统的。

　　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反映了利用再审保护案外人的思路。该法第２０８条第３句规定：“如果发
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但该法尚未确定案外人救济的二元体系：一

是案外人异议之诉尚未建立。第２０８条第１句只规定执行员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案外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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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的主张的实体权利，未在立法上明确 “法定程序”的内涵，司法实践亦未将 “法定程

序”解释为功能等同或类似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程序。〔４〕二是未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

权利，再审只能依职权启动。〔５〕三是尚未划分 “法定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界限。

　　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法释 〔１９９８〕
１５号，以下简称 “执行工作规定”）第７２条、第 ７３条首次以执行标的是否属于 “生效法律

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为区分标准，为案外人提供了不同的审查程序。〔６〕这两条司法解释

蕴含的思路，即根据执行标的是否与原判决、裁定有关而设计不同的救济程序，为 ２００７年民
事诉讼法第２０４条第２句所采纳。
　　２．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加入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均保留了 ２００７年民事诉讼法第 ２０４条的原貌。同
时，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 ５６条第 ３款新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当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２２７条第２句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若此种主张属于前半句规定的案
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这一子类，案外人还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案外人亦

在主张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３款项下的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

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要件能够得到满足。事实上，案外人

是以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 １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
诉，因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意味着案外人对原审当事人双方的

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

　　考虑到案外人申请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在起诉、胜诉要件以及判决效力方面的相似性，
即两者均以案外人 （第三人）质疑原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与合法性为前提，通过撤销或变更

原判决、裁定或其相关判项的方式保护案外人 （第三人），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立之初就有

观点主张应由作为特别法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代替作为一般法的案外人申请再审。〔７〕但司法解

释选择了原则上与此相反的竞合思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１５〕５号，经法释 〔２０２０〕２０号修正，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

释”）第３０３条第２款，一旦原判决、裁定进入了执行程序且案外人已经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２２７条第１句提起了前置性的案外人异议程序，案外人不得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只能
申请再审。这种思路是以执行程序的启动为分水岭，将案外人申请再审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特别法，有一定道理。即使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看作再审的特别法，但案外人申请再审毕竟是

立法者为了维护案外人在执行过程中的实体法律地位而专门设立的救济程序，其程序目标和案

外人异议之诉一致，均在于回答是否可以继续执行案外人主张权利的执行标的，与执行程序的

进程并无直接关联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对此并无特别优势。只有在裁判生效后、执行程序开始

前，第三人撤销之诉才可能在理论上优于案外人申请再审，毕竟前者属于普通诉讼程序，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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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粤执复３３１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川民终３２５号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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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８〕１４号，
经法释 〔２０２０〕２０号修正）第５条才明确了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参见孙祥壮：《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以及
相关处理》，《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第５版。
这两条规定已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 〔２０２０〕２１号）删除。
参见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５９页。



适用特别的再审程序。〔８〕但是，在财产被采取执行措施前，案外人难以知晓自己的财产已经

被原判决、裁定确定为将来的执行标的，而一般会错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机会。

　　无论如何，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加入并未将二元救济体系变为三元救济体系，因为在案外人
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这一前提下，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界

分是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情形的进一步分流。这两种诉讼路径的内部竞争并未

改变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和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二元对立。由于第三人撤销之

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都属于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情形下诉权救济的具体表现，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关系等同于案外人申请再审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关系。本

文若得出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应吸收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调整范围的结论，则该结论将同时

适用于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第三人撤销之诉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二元救济体系的解释适用

　　１．再审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适用界限
　　案外人异议之诉是普通诉讼程序，再审则是错案纠正程序，两者的制度理念与作用机制均
不相同。当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如何划分再审和案外人异议之

诉的适用界限，是二元救济体系面临的首要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前半句，案
外人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根据该条后半句，案外人的请求与

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案外人可提起异议之诉。案外人的请求与原判决、裁定的关系只能是

“无关”或 “有关”。根据反对解释，案外人的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应依照审判监督

程序办理。依体系解释可以得出：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和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

判决、裁定有关”属于描述角度不同，但适用对象同一、调整范围相同的构成要件，其法律

效果均为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反之，若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则应

提起异议之诉。之后的问题则在于，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案外人的请求是否与原判决、裁

定 “有关”以及案外人是否认为原判决 “错误”。

　　２．“客体同一性”标准的适用
　　自２００７年确立二元救济体系以来，司法实践一般以案外人的请求是否 “与原判决、裁定

有关”来判断案外人是否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至于案外人的请求是否 “与原判决、裁

定有关”，则通过执行标的与原判决、裁定裁判主文的联系加以判断。具体而言，若案外人提

出异议的、正被执行的标的与执行依据确定的、将被执行的标的相同，则案外人的请求与原判

决、裁定有关，案外人应申请再审。〔９〕若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正被执行的标的不是执行依据

直接确定，而是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开始后 “自行决定／自行确定”的，〔１０〕则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案外人应提起异议之诉。司法实践中对于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

以及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解释，延续了 “执行工作规定”第 ７２条、第 ７３条的思路，
亦符合立法者的设想：当案外人 “对生效判决、裁定指向的标的的权属有异议”，〔１１〕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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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立法机关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理由。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２０１２民事诉讼
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３页以下。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吉民一终字第 ４７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苏商终字第
０２１４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高民终字第１２６０号民事裁定书。
黄金龙：《〈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３页。
参见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２４页。



当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确定的执行标的 “提出不同意见” “主张 （不同）权利”，〔１２〕即是

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情形，其应申请再审。

　　上述对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解释，可称为 “客体同一性”标准，后由最高人民法

院在 “孙某诉威特公司等案”〔１３〕中正式确立。在该案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但

原判决已确认申请执行人对该标的享有抵押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旦执行标的与原判决确

定的标的指向同一物或同一实体权利，即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或者说 “认为原判决、裁定

错误”，案外人应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５年第 ７期全文收录了该份裁定，“客
体同一性”标准迅速成为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１４〕

　　 “客体同一性”标准从最广义的角度解释了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这一

构成要件，即只要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与原判决、裁定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涉及同一标

的物，其请求即满足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这一条件；只要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已经确

定的执行标的主张不同的实体法律关系，其即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至于案外人主张的

实体法律关系与原判决、裁定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之间究竟构成何种冲突、存在何种关联，均

在所不问。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在案外人直接否定原判决、裁定确认的实体权利的情形，〔１５〕

还是在案外人并不否定原判决、裁定确认的实体权利，而只是主张更加优先的实体权利的情

形，〔１６〕只要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与原判决、裁定确认的实体权利存在于同一权利客体之

上，即满足 “客体同一性”标准，案外人应申请再审。理论上，利用 “客体同一性”标准界

分再审与案外人异议之诉，再审将得到最大限度的适用。

　　 （三）比较法上的一元救济体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建立在对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权衡取舍
之上。〔１７〕当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时，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后半句采
用了比较法的通行做法，即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保护案外人。但当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

裁定有关”（“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时，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前半句规定了不同的
做法。那么我国参考的这些比较法经验是如何处理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对比这些

被参照的规定可知，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条文均直接或间接参考了德国民事诉讼

法第７７１条。作为被参照或借鉴的源头，德国法处理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情形的方法对我

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均有参考价值。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７７１条规定的案外人异议之诉〔１８〕

源于１８７７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６９０条。除了表述上的微调，该条至今无任何实质内容变化。
通过考察德国司法实践与学说史，以下三点颇具启示意义：

　　第一，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属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７７１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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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

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０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２０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２４３０、２４３１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甘民终３９６号
民事裁定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吉民终 ４８７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湘民终
４６９号民事裁定书。
例如案外人主张原判决、裁定确认的抵押权无效，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３８页。
例如案外人并不否定原判决、裁定确认的抵押权，而是主张自己享有的实体权利更加优先于抵押权，参见最高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２４３０、２４３１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前引 〔１１〕，姚红主编书，第３２３页以下。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７７１条的条文标题为 “第三人异议之诉”（Ｄｒｉｔｔ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ｓｋｌａｇｅ）。



固有调整对象。针对该条的立法理由就曾明确指出：“此外还存在这种 （适用案外人异议之诉

的）情形，即案外人对执行胜诉判决本身有异议。（案外人）对判决确定的物主张权利。返还

该物曾是原审的诉讼标的，如今成为执行标的。”〔１９〕由于立法理由的重点说明，在界定案外

人异议之诉的适用范围时，早期的法律评注大多将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和 “与原

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并列对待。〔２０〕事实上，当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

体权利时，由案外人异议之诉处理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一直是德国学说与司法

实践的统一意见。〔２１〕

　　第二，德国学说与司法实践对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情形的关注在逐渐降低。在界定

案外人异议之诉的适用范围时，当今的法律评注已不再将这一情形置于特别地位，只是将其作

为适用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普通例子。〔２２〕该情形被冷落可能因为其在德国理论与实践维度均乏

善可陈。首先，不论案外人的请求是否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本质上都属于 “对当事人实

体权利的判定”问题。〔２３〕立法者已将两者等同视之，学说与司法实践对此亦无异议。其次，

德国法中，当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时，根本不会涉及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

裁定错误”的问题。在寻找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情形的救济路径时，作为错案纠正程序

的再审程序从未进入德国立法、学说与司法实践的视野。最后，“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

形常涉及非金钱债权的执行，例如动产占有的返还、不动产的腾空。相比于金钱债权的执行，

非金钱债权执行在实践中的比例较低，对相关规则进行详细评注的机会有限。

　　第三，“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虽失去了在法律评注中的显著地位，但在为案外人
提供司法救济的时间维度上，却发生了极其重要的法律续造。如同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案外人异

议之诉的理解，〔２４〕德国法亦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 “针对的是执行行为本身”，并认为这是该

诉与 “针对执行依据 （原判决、裁定）本身”的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核心区别。〔２５〕故在执行程

序开始前，德国法亦认为案外人无权提起异议之诉，因为此时执行标的尚未确定，还不存在案

外人意欲排除的执行行为。〔２６〕在涉及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时，德国早期学说尚未

认识到案外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必要性，而一律将 “已经对执行标

的采取执行行为”作为该诉的起诉要件。〔２７〕但自１９１６年起，司法实践开始优待 “与原判决、

裁定有关”的情形，即允许案外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提起异议之诉以及申请相应的保全措

施。〔２８〕德国学术界捕捉并发展了司法实践中的这一法律续造，例如马丁·约纳斯在 １９３０年
就明确主张案外人自执行依据产生之时就有权提起异议之诉，而不必满足司法实践中的额外要

求，比如司法实践曾要求在案外人起诉时已经存在执行程序将要启动的现实危险。〔２９〕依据当

今德国法通说，在涉及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时，作为执行依据的原判决、裁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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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ｈｎ／Ｓｔｅｇｅｍａｎｎ，Ｄｉｅ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ｅｎｚｕｒ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２．Ａｕｆｌ．，１８８１，ＢａｎｄＩ，Ｓ．４４１．
Ｇａｕｐｐ，Ｌｕｄｗｉｇ，Ｄｉｅ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ｆüｒ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ｉｃｈ，１．Ａｕｆｌ．，１８８１，§６９０ＣＰＯＡｎｍ．Ｉ（Ｓ．２１０）．
ＢＧＨＺ７２，３３４，３３７ｆ．；Ｌａｃｋｍａｎｎ，ｉｎ：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Ｖｏｉｔ，ＺＰＯ，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２０，§７７１ＺＰＯＲｎ．９．
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ｉ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ＰＯ，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７７１ＺＰＯＲｎ．４．
前引 〔１９〕，Ｈａｈｎ／Ｓｔｅｇｅｍａｎｎ书，第４４１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２０７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终５０８号民事裁定书。
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ｉ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ＰＯ，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７７１ＺＰＯＲｎ．１０．
Ｌａｃｋｍａｎｎ，ｉｎ：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Ｖｏｉｔ，ＺＰＯ，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２０，§７７１ＺＰＯＲｎ．９．
Ｓｔｅｉｎ，Ｄｉｅ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ｆüｒ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ｉｃｈ，ＢａｎｄＩＩ，１１．Ａｕｆｌ．，１９１３，§７７１ＺＰＯＡｎｍ．ＩＩ２（Ｓ．５０９）．
Ｖｇｌ．ＤｒｅｓｄｅｎＯＬＧＲ３５（１９１７），１７６；ＲＧＪＷ５９（１９３０），１６９（Ｎｒ．５）．
ＭａｒｔｉｎＪｏｎａｓ，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ｚｕｍ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ＲＧ，８．Ｍｒｚ１９２９，８Ｕ１３９０３／２８，ＪＷ５９（１９３０），１６９（ＺｕＮｒ．５）．



旦产生，案外人即有权提起异议之诉。〔３０〕有两点理由可以正当化这一法律续造：一是在涉及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时，执行标的在执行依据产生之时即被确定，上述要求案外人

在执行开始后起诉的理由只适用于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因为对于这一情形只有

在执行程序开始后才能确定执行标的；二是在涉及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时，若仍

要求案外人在执行开始后起诉，难以及时有效地保护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尤其在非金钱债权的

执行场合，例如动产占有的返还或不动产的腾空，不似金钱债权的执行，需要经过占有、评

估、拍卖等环节，执行行为从开始到完成往往时间很短，要求案外人在执行开始后才起诉，可

能导致异议之诉尚在进行、意欲阻止的强制执行却已结束的尴尬局面。〔３１〕

　　当涉及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时，案外人可在作为执行依据的原判决、裁定产

生之时就提起异议之诉，德国法的这一续造可以促进对我国二元救济体系的理解与反思，即当

原判决、裁定确认的执行标的正被执行时，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有能力吸收案外人申请再审制

度的调整范围。比较法上的不同做法与制度经验，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于我国二元救济体系的立

法思路作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检讨。

二、二元救济体系的立法思路及其缺陷

　　 （一）二元救济体系的立法思路

　　我国二元救济体系将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单列，利用再审这一错案纠正程序

加以处理，是因为我国立法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案外人针对的不仅仅是执行法院的执行行

为，而是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否定 “生效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的合法性”。〔３２〕此

时，本质上 “是执行依据存在错误”，“需要对错误的执行依据进行纠正”，〔３３〕再审的介入是

体系强制的要求。“为了避免出现与生效判决相互冲突的判决”，〔３４〕以错案纠正的方式保护案

外人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根据二元救济体系的立法思路，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等同于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实际上是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主张了不同

的实体法律关系。〔３５〕这说明，在起诉要件层面，实体上不同的权利主张直接构成程序上 “认

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再审因此被认定为恰当的诉讼路径。若案外人证明了不同实体法律关

系的存在，例如原判决判令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返还原物，案外人在再审中证明自己为所有

权人，则应认定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３６〕这说明在胜诉要件层面，不同实体权利的证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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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ｕ，ｉｎ：Ｖｏｒｗｅｒｋ／Ｗｏｌｆ，ＢｅｃｋＯＫＺＰＯ，３６．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０１．０３．２０２０），§７７１ＺＰＯＲｎ．４３．日本法、韩国法亦采
类似观点。参见刘颖：《日本法上的第三人异议之诉》，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

考》２０１９年第３辑 （总第 ７９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９８页；［韩］姜大成：《韩国民事执行法》，
朴宗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２页。
Ｍüｎｚｂｅｒｇ，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ｉｎ：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ＢａｎｄＶＩＩ，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２，§７７１ＺＰＯ
Ｒｎ．１２．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２０７号民事裁定书。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陕民再 ７０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琼民终 ２９８号民事裁定
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新民终４５４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终１７４４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方昕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４页；前引 〔１１〕，姚红主编
书，第３２４页。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１９页。



接构成认定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事由，案外人因而可以在再审中胜诉。但问题在于，将不同的

实体权利主张以及不同实体权利的证立作为适用再审以及再审胜诉的基础，将实体权利的真实

性与程序认定的正确性直接相关联，与民事诉讼法的体系格格不入，这种做法实质上与民事诉

讼的结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均存在矛盾。

　　 （二）二元救济体系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的矛盾

　　１．与民事诉讼结构的矛盾
　　即使对绝对权进行司法确认，例如针对所有权的确认判决，〔３７〕民事诉讼法亦采取具有相
对性的 “两造”结构，并未将绝对权之排他效力所及的人都追加至诉讼程序之中。例如，甲

以所有权人的名义起诉占有人乙返还原物，根据民法典第２３５条，法院必须先认定甲是否为所
有权人。虽然实体法上的所有权具有排他效力，但在程序法上仍适用相对性的诉讼结构，法院

原则上只基于诉讼双方的主张和证据认定甲是否为所有权人。若法院支持了甲的主张，认定甲

为所有权人，由于此种认定只发生在当事人之间，故应且只应对形成这一认定的诉讼程序负

责。若案外人主张自己为所有权人就启动纠正错案的再审程序，查明案外人为真实所有权人就

否定原审判决的合法性，进而撤销原审判决，就等于否定了相对性的 “两造”诉讼结构，因

为相对性的诉讼结构本不应保证其所确认或判定的绝对性实体法律关系的真实性。事实上，在

涉及绝对性实体法律关系的程序确认或判定时，排他效力可能涉及的人理论上包括所有的人，

将其都列为诉讼当事人或第三人，不具有现实操作性。

　　２．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矛盾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１３条第 ２款，当事人有权处分自
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程序认定的实体法律关系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６４条第１款，未能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需要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３８〕故程序认定的实
体法律关系还受证明责任规范的制约。这已经表明，即使认定对象为只涉及特定当事人的相对

性法律关系 （例如债权），程序认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也因主客观限制而无法保证与真实的法律

关系相一致。在认定对象为理论上肯定涉及案外人的绝对性法律关系时，由于案外人未必有机

会参加诉讼，法院无法听取对其有利的主张，无法审查对其有利的证据，更难以保证程序认定

的实体法律即为真实的实体法律关系。故在事后审查原判决、裁定是否错误时，必须根据原审

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否则会严重损害生效裁判的权威性。

　　３．与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的矛盾
　　如前文所言，在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案外人对原审诉讼当事

人双方的诉讼标的可能享有独立的请求权。例如在原审诉讼中，甲以所有权人的名义起诉占有

人乙返还原物并胜诉。在以返还占有为内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丙主张自己是所有权人并据

此请求排除对原审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但是，若丙事先知晓甲乙之间的诉讼，由于丙主张的

是所有权，丙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１款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加入甲乙之间
的诉讼。根据我国通说，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亦有权另行起诉。〔３９〕既然如此，则至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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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４６页。
参见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６页；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
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１６页；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版，第２１５页以下。



推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 １款已经暗示民事诉讼法能够在体系层面
接受矛盾判决的存在，因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另诉自由意味着原审可能难以查清全部事

实，难以避免与真实实体权利相悖的程序认定。二是有独立请求权的案外人既然有另诉的权

利，那么原审作出的不利认定就不应拘束案外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既判力的相对

性，但第５６条第１款 “有权提起诉讼”的表述已经暗含原审生效裁判不应拘束有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相应地，不应亦无必要通过再审救济本不受原审裁判拘束的案外人。

　　 （三）二元救济体系的实践问题

　　二元救济体系不仅在理论层面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格格不入，在实践层面也存在两个问
题：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二元救济体系将导致有实体权利、无诉讼救济的司法保护漏洞；二是

案外人常困于功能类似的三种救济程序的择取中，这既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又浪费司法资源。

　　１．导致司法保护漏洞
　　当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利用再审处理 “与原判决、裁定

有关”的情形，立法初衷之一是为了增强对案外人的保护：当执行标的 “与原判决、裁定有

关”时，“仅仅排除执行行为”的案外人异议之诉 “并不足以保护案外人对该标的所享有的实

体权益”；此时实质上 “是执行依据存在错误”， “这种情况需要对错误的执行依据进行纠

正”，即撤销执行依据或其相关判项。〔４０〕但是，在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的实体权利并不否

定原判决、裁定确定的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利用再审调整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

会将案外人置于困境：案外人享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但无法在再审中胜诉，无法通过撤销

原判决、裁定或其相关判项排除执行。此时，只有允许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其才能实现排除

执行、维护自身实体法律地位的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当事人的实际选择亦可证明上述困境的存在。当案外人的请求 “与

原判决、裁定有关”时，若再审可更周全地保护案外人，案外人不应违背自身利益，坚持其

请求与原判决无关，强调其 “并不主张原判决错误”，借此避免走再审这一救济路径，并诉请

上级法院 “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审理案外人异议之诉”。〔４１〕申请执行人亦不应违背自身利益，

以案外人 “选择法律救济途径错误”为由，主张案外人应申请再审，并请求法院驳回案外人

已经提起的异议之诉。〔４２〕

　　案外人的困境在以下三种情形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一种情形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
实体权利虽然优先，但并不能排除申请执行人对该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此种情形在司法实践

中极为常见。〔４３〕在这类案件中，原判决已经确认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案外人

作为买受人已经占有了该标的，但未进行物权登记，不能以所有权人的身份请求排除执行。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２０１５〕
１０号，经法释 〔２０２０〕２１号修正）第 ２８条，案外人在一定条件下享有 “物权期待权”，案

外人的此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优先权比申请执行人的抵押权享有更高的顺位，属于可排除执

·２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前引 〔３６〕，沈德咏主编书，第８１９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再４７２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２７０２、２７０３、２７０４、２７０５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２４３０、２４３１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粤民终４３９号
民事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川 ０１民初 １９８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苏０２８１民初４８３１号民事裁定书。



行的实体权利。〔４４〕由于原判决已经确认了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优先受偿权，案外人的请

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案外人只能通过再审主张自己的实体权利。但是案外人享有的

“物权期待权”只是可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无法从实体上否定申请执行人的抵押权，更无法

在程序上请求再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中的相关判项。

　　第二种情形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虽可以排除申请执行人对该标的享有的实
体权利，但案外人在原判决、裁定生效后才取得此项实体权利。〔４５〕例如，原判决已经确认申

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在原判决生效后，案外人善意取得该标的的所有权，善意取

得会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抵押权的消灭。〔４６〕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所有权不仅可以排除执行，还

否定了申请执行人的抵押权。由于案外人在原判决生效后才获得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原判决

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不存在错误，案外人无法通过请求再审法院撤销原判决的相关判

项维护其实体法律地位。〔４７〕

　　第三种情形是案外人虽对执行标的享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但原判决、裁定只确定了申
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相对性的债权，此种情形最能体现案外人的困境。〔４８〕在这类案件

中，原判决并未确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等绝对权，但判定申请执行人享有向被

执行人请求转移执行标的所有权及其占有等债权。在执行原判决的过程中，案外人以已付清全

部价款并获得占有为由，要求法院停止执行案涉标的。在一物二卖的情形中，若不考虑极为特

别的因素，〔４９〕两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均不应受影响。案外人即使享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亦

无法请求再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中判令被执行人履行相对性合同义务的判项。

　　２．增加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
　　当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案外人异议之
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三种救济的制度目的和功能就发生了重合。这势必会

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因为在起诉要件层面必须先选定正确的救济路径，这是实体审理的前

提，但这不仅对案外人甚至对司法机关而言都绝非易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以区分这三条救

济路径为内容的裁定书即是例证。〔５０〕

　　但是，这种竞合局面并非必然。在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这一情形的内部，案外人

申请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之间的二次分流本不必要。在起诉要件层面，两者的区分纯粹以提

起诉讼或提出执行异议的先后为准，这直接印证了这两种救济在性质和功能上并无实质差别。

在胜诉要件层面，对这两种救济 “应当注意保持完全一致”，〔５１〕这说明两者可以相互替代，

第二次分流只是为了方便案件管理以及避免矛盾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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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５０７２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７６６号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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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再２５９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民法典第３１３条。
参见贺小荣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５３页。
参见黑龙江省红兴隆人民法院 （原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２０１９）黑８１０９民初３０３６号民事裁定书。
例如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一物二卖合同。参见茅少伟：《论恶意串通》，《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 １５５
页以下。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１７７０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 ２７０２号民事裁
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２４１９号民事裁定书。
前引 〔３６〕，沈德咏主编书，第８１１页。



三、二元救济体系的一元化改造路径

　　我国二元救济体系借助再审处理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

的体系，又会制造有权利无救济的司法保护漏洞，〔５２〕还徒增当事人的诉累和法院的裁判负

担。由此产生的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参考比较法的通行做法即一元救济体系，允许将案外人异

议之诉制度的调整范围扩张至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

　　 （一）一元救济体系足以救济案外人

　　在一元救济体系中，只要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不论案外人是
否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亦不论其请求是否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均由案外人异议

之诉统一提供救济。为了论证一元救济体系切实可行，只要证明案外人异议之诉适合调整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即可。

　　１．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功能
　　在执行救济体系中，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核心功能在于纠正针对案外人的不当执行，维护案
外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实体法律地位。针对案外人的不当执行是指，某项执行行为对案外人而言

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即程序合法，但缺乏实体法的支撑即实体不当。〔５３〕若案外人对合法扣押的

动产或查封的不动产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例如案外人作为出租人对被扣押的动产享

有所有权，〔５４〕又如案外人对被查封的不动产享有法定优先权，〔５５〕程序合法的执行行为仍构成

实体不当的执行行为，案外人就可以提起异议之诉。案外人只要在异议之诉中证明了对执行标

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就可以请求法院判决排除执行该标的。〔５６〕

　　２．同等对待 “无关”和 “有关”

　　不论案外人的请求是否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立法者需要裁判的利益冲突是相同的。

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时，其仍在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

仍在依据自己更加优先的实体权利请求法院停止执行该标的，利益冲突的本质仍是案外人对执

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执行。根据我国司法实践，案外人异议之诉是指 “案外

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请求法院不得对该标的实施执行的诉讼”，〔５７〕

案外人的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这一情形仍落入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核心调整范围。

　　不仅如此，案外人异议之诉更适合调整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的情形。“仅仅排除执行

行为”的案外人异议之诉 “并不足以保护”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利之论断，是

对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功能和判决效力的根本误解。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专门维护案外人在执行

程序中实体法律地位的普通诉讼程序，以案外人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为唯一的胜诉要

件。如此，就不会产生前述二元救济体系中的司法保护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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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骆永家：《违法执行与不当执行之损害赔偿》，《台大法学论丛》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２１２页。
参见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粤５２民终３９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２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最高法民再２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新民终３３４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云民终
６９９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陕民终８９３号民事判决书。



　　再审的判决效力看起来比案外人异议之诉更强，因为通过再审可以撤销原判决、裁定或其
相关判项，此时相应的执行依据都不复存在，而执行依据是强制执行最为重要的法律基础。但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仅仅排除执行行为”亦能不折不扣地实现与纠正执行依据相同的程序

目的，即排除对案外人享有实体权利的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５８〕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胜诉裁判

主文一般为 “不得执行…… （某项具体的执行标的）”〔５９〕或 “停止对…… （某项具体的执行

标的）的强制执行”，〔６０〕这直接体现了该诉完全可以保护案外人免受不当执行的侵害。此外，

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胜诉裁判亦是执行依据，执行法院应据此撤销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６１〕此

种裁判也当然具有既判力，在执行法院撤销了相应的执行措施之后，申请执行人无权再依据原

判决、裁定申请执行系争执行标的。〔６２〕其次，案外人再审制度的程序效果虽然看起来较强，

但往往只能撤销原判决、裁定的相关判项，而无法撤销整个判决、裁定，申请执行人还可以依

据案外人无法撤销的判项请求法院继续执行案外人享有实体权利的执行标的。例如，原判决判

令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返还借款，并确认申请执行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某项不动产享

有基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案外人主张抵押权因主债权合同无效而无效，并对该项不动产主

张足以排除执行的所有权。〔６３〕在这种情况下，案外人不仅主张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

利 （所有权），还主张原判决本身确有错误 （原判决确认的抵押权应为无效），此时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２２７条第 ２句前半句申请再审。但是，在案
外人依法申请再审后，即使再审法院支持案外人的请求，撤销了原判决中有关申请执行人对系

争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项，申请人还可以根据被执行人应返还借款 （普通金钱债权）

的判项请求法院继续执行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但属于案外人的不动产。〔６４〕

　　若直接利用案外人异议之诉处理上述情形，却可以在该诉中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与
程序冲突，因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正是在认可原判决、裁定的基础上裁判是否可以以其为依据执

行案外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执行标的。这说明，即使在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部分场合，案外

人异议之诉的判决效力亦优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判决效力。这是因为，案外人异议之诉并不拘

泥于原判决、裁定本身是否存在错误，只取决于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

　　３．“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情形的再反思
　　当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即使其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有

关”，从体系的视角观察，民事诉讼法并不强制要求再审的介入。从正面看，案外人对执行标

的主张不同于原判决确认的实体权利，即使是相互冲突、无法并存的实体权利，恰是尊重民事

诉讼相对性结构以及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和制度的体现。案外人作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基于新

的事实和证据，主张不同的法律观点，即使直接否定原判决确认的法律关系，亦不宜认定其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相应地，即使案外人证立的实体权利直接否定了原判决、裁定确

认的实体权利，亦不宜认定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例如在借贷纠纷中，原判决确认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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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７１页。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再２２０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１２６０号民事判决书。
Ｌａｃｋｍａｎｎ，ｉｎ：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Ｖｏｉｔ，ＺＰＯ，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２０，§７７５ＺＰＯＲｎ．３．
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ｉ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ＰＯ，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７７１ＺＰＯＲｎ．７９．
此即确立了 “客体同一性”标准的 “孙某诉威特公司等案”中案外人的主张。详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５
年第７期，第３８页。
参见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粤１５民终３２２号民事裁定书。



人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某项不动产享有抵押权，案外人主张自己为该项不动产的真实所有权人，

且申请执行人并未善意取得抵押权。即使案外人的主张成立，考虑到原审的具体情况，亦不宜

认定原判决存在错误，因为被执行人是否为真实所有权人根本未成为原审的审理对象，甚至因

原被告的共同认可而作为原审裁判的基础和前提。

　　若充分考虑民事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即使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不同甚至相互
矛盾的实体权利，亦不能基于此而认定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即使否定民事程序法的独立

性，认定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由于作为普通诉讼程序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可以更全面周到地

维护案外人的实体与程序地位，亦没有必要引入影响司法权威与裁判稳定性的再审程序。

　　 （二）一元化改造的司法路径

　　１．司法实践的新发展：“客体同一性”标准的限缩适用
　　对于二元救济体系导致的保护漏洞，司法实践已经洞察并尝试通过限缩解释 “认为原判

决、裁定错误”来减少再审的适用。〔６５〕

　　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的措辞和结构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解释空间。一是 “认为原判

决、裁定错误”和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各自存在不同的解释可能。例如，对于是否 “认

为原判决、裁定错误”，既可由案外人全权决定，只要案外人主观上声称原判决、裁定错误即

予认定，亦可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并结合案情综合认定，仅在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

实质上否定了原判决、裁定确认的实体法律关系时，才予认定。又如， “与原判决、裁定有

关”既可以理解为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与原判决、裁定确认的实体法律关系最终指向同

一标的物 （“客体同一性”标准），亦可以理解为两者不仅应客体同一，两个法律关系本身还应

相互冲突、无法并存。二是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从不同角度描述了适用案外人再审的识别
标准，即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和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这两项起诉要件虽宜作一致解

释，但主客观各有侧重且地位相同，便于司法实践灵活选择。例如，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

与原判决、裁定确认的实体法律关系虽最终指向同一标的物，但案外人并不否定原判决、裁定确

认的实体法律关系，而是在肯定原判决、裁定的基础上主张自己享有更加优先的实体权利，法院

可以认为案外人实质上并不主张原判决、裁定错误，并可论证两个法律关系仅客体同一并非问题

的关键，进而认定此时仍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案外人异议之诉因此是合适的救济路径。

　　在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年２月发布 １５４号、１５５号指导案例后，司法实践的新发展主要体
现为对 “客体同一性”标准的限缩适用。在１５４号指导案例中，〔６６〕原判决确认中天公司对某
项不动产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外人王某以全额支付了购房款且已占有使用该项不

动产为由主张排除执行。一、二审均驳回了王某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案外人主张

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只是以自己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比申请执行人的优先受偿

权更优先为理由，并非否定原判决确认的申请执行人所享有的优先权，故案外人并未主张

“原判决、裁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了一、二审裁定，并指令一

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在该系列案件中，案外人的买受人优先权即使被证立，亦不会影响原判

决的认定，只会影响原判决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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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７〕，贺小荣主编书，第１４４页以下。
王四光诉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最高
法民再３９号民事裁定书。另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最高法民再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５号民事裁定书。



　　在１５５号指导案例中，〔６７〕原判决确认华融公司对某项不动产享有抵押权。案外人王某以
其签订合同、支付价款及占有案涉不动产均在办理抵押之前为由，主张排除对该项不动产的强

制执行。一审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案外人对原判决确认的抵

押权提出了异议，但原判决并未涉及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的问题，无法排列申

请执行人和案外人之间实体权益的顺位。为了避免出现与生效判决相互冲突的判决，最高人民

法院虽不予审查案外人对原判决确认的抵押权的异议，但认为案外人仍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进而解决其主张的实体权益能否排除对案涉标的执行的问题。在该系列案件中，最高人民

法院将案外人的主张一分为二，指令一审法院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之中对申请执行人和案外人的

实体权利顺位进行审理，但不允许案外人在异议之诉中对原判决确认的抵押权本身提出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限制适用 “客体同一说”的尝试总体而言更符合立法初衷，弥补了在实践

层面二元救济体系对案外人实体权利保护不足的缺陷。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

作的规定》（法发 〔２０１０〕５１号）第 ７条，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案
例。公报案例确立的 “客体同一性”标准将会被指导案例确立的 “权利否定”或 “权利冲

突”标准所替代，即只有当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和原判决、裁定确立的实体法律关系

相互否定、无法并存时，案外人才必须申请再审。

　　但也必须指出，指导案例所体现的司法实践的新发展并未摆脱民事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依附
性。这主要体现在案外人在异议之诉中不得否定原判决确认的实体法律关系，而必须在原判决

认定的实体权利基础上，主张自己享有更加优先且可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例如，在 “蒋某

诉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案”中，〔６８〕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再审中其 （案外人）也明确表示，并

不主张否定原判决所认定的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仅主张自己是善意的买

受人，权利优先于抵押权。”又如，在 “杨某诉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案”中，〔６９〕最高人民法院

认为：“其中关于抵押无效与申请执行错误的理由，与生效调解书确认的事实相冲突，无法在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处理。但由于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抵押权仍是一种民事权利，仍有

可能被某些特定权利或利益所排除执行，因此 （杨某）基于 ‘所有权’提出案外人异议之诉

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所坚持的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得否定原判决确

认的实体权利的观点，还是将绝对权的对世效力直接套用到具有相对性的诉讼结构之中，将案

外人主张与原判决相冲突的实体权利的行为等同于案外人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在本质

上，最高人民法院还未真正重视民事程序法的独立性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所暗含的既判力相对

性原则，程序认定的正确性与实体权利的真实性还是被紧紧捆绑在一起。

　　２．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在法律适用层面促成二元救济体系的一元化，不仅可以减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彰显我
国民事诉讼法暗含的既判力相对性原则，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为实现这

一目标，未来的司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在起诉要件层面，只要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不论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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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终 ６０３号民事裁定书。另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终 ５２６、
５２８、６０１、６０４、１７４４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再４７２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１８９号民事判决书。



的实体权利与原判决确认的权利的客体是否同一，亦不论其主张的实体权利与原判决确认的权

利是否相互冲突或相互否定，均不认定存在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或 “认为原判决、裁定

错误”的情形。换言之，司法实践应将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前半句解释为注意规定，阐
明在保护案外人享有的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再审并无特别适用的必要。

　　二是在胜诉要件层面，即使认为在某些涉及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情形中案外人

必须申请再审，亦应该将二元救济体系实质上一元化，即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胜诉要件适用于

再审，只要案外人在再审中证明了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就判决其胜诉，撤销原判决、裁

定或其相关判项。理由有三：其一，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第２句前半句只提到 “依照审判监督

程序办理”。考虑到案外人再审的目的在于维护执行程序中案外人的实体法律地位，为这一参

照适用再审程序的案外人救济制度设置符合其制度目的的胜诉要件，既未违背立法文义，又符

合立法初衷。其二，无论案外人的请求是否 “与原判决、裁定有关”，问题的关键均在于案外

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对案外人申请再审和案外人异议之诉适用同样的胜诉要

件，是维护法律公正、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内在要求。其三，在胜诉要件层面对于两个功

能和目标相同的诉讼路径同等对待，在我国已有司法实践可循。由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和第三人

撤销之诉的目的都在于保护其民事权利受到他人错误裁判损害的第三人，司法实践中要求

“在审查两类案件时，在实体条件上应当注意保持完全一致”。〔７０〕案外人申请再审和案外人异

议之诉的制度目的都在于实现案外人可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应在实体条件上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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